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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4 证券简称：珠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0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52,613,560股

2、发行价格：2.92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737,631,595.20元

4、募集资金净额：733,063,553.71元

· 预计上市时间：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珠江股份”或“发行人”）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252,613,560股已于 2025年 12月 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

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交易，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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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 11月 6日，发行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等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

2023年 11月 22日，发行人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4 年 10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4年 11月 14日，发行人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

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该次股东

大会决议，发行人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

2025年 5月 30日，发行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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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由不超过 74,763.16

万元（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73,763.16万元（含本数）。因募集资金总额调整，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由不超过 256,038,216股（含本数）调整为不

超过 252,613,560股（含本数）。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和注册过程

2025年 7月 24 日，上交所出具《关于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为珠江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 9月 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54号），同意发行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252,613,560股，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本次发行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不低

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上交所和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

3、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2.9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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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发行人不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情形。

4、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737,631,595.20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

4,568,041.49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33,063,553.71元。

5、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向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实业集团”）发行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实行分配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等情形的，则珠江实业集团基于持有的上述认购股份而增加的股份亦应遵

守前述股份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

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或“保荐人”）。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年 10月 11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2025]

第 22-00001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5年 10 月 10 日，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指 定 的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北 京 市 分 行 国 贸 支 行 （ 账 号 为

11001085100059507008）的资金交收账户已收到合格投资者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737,631,595.20元。

2025年 10月 14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2025]

第 22-00002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5年 10 月 13 日，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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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实业集团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2,613,56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92元，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737,631,595.2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568,041.49元（不含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33,063,553.71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52,613,56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80,449,993.71元。

（五）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六）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七）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

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

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合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

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合

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

珠江股份及其子公司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珠江股份直接或通过其利益

相关方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亦不存在

认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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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

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涉及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发行方案》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缴款、验资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介绍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珠江实业集团 252,613,560 737,631,595.20 36

合计 252,613,560 737,631,595.20 36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交

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珠江实业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45878B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62号颐德中心29、30、31楼



7

法定代表人 莫远飞

成立日期 1983年9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45878B

营业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物

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酒店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

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专业设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新鲜蔬菜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业生

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

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日用品出租；花卉绿植租借

与代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

州市国资委”），广州市国资委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履

行股东职责。珠江实业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珠江实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65,409,50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31.10%，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的说明

最近一年，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已披露的交易、重大协议之外，公

司与珠江实业集团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

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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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关联交易

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股）

1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5,409,503 31.10% -

2 黎壮宇 41,638,200 4.88% -

3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569,408 4.52% -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全

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47,268 0.88% -

5 龙建民 6,421,727 0.75% -

6 羊轶霖 4,250,052 0.50% -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民族新兴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76,460 0.49% -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核心资

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70,000 0.44% -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科技致

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99,000 0.43% -

10 交通银行－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151,100 0.37% -

合计 378,632,718 44.36%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5年 12月 25日（新增股份登记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股）

1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18,023,063 46.83% 252,613,560

2 黎壮宇 41,775,540 3.78% -

3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569,408 3.49% -

4 龙建民 13,053,027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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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股）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5,382,290 0.49%
-

6 羊轶霖 4,250,052 0.38% -

7 交通银行－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799,000 0.34% -

8 田小风 3,750,000 0.34% -

9 余庆元 3,737,300 0.34% -

10 卫平 3,279,000 0.30% -

合计 635,618,680 57.49% 252,613,560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权益变动方式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

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本次发行前，珠江实业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265,409,503 股，持股比例为 31.10%；本次发行后，珠江实业集团持股比例上升至

46.8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免于发出要约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

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

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

者免于发出要约”。

珠江实业集团关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承诺如下：“本公司

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前述锁定安排与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

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珠江实业集团免于发出要约增持公司股份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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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会议、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综上，本次认购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珠江实业集团本次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珠江实业集团应当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文件。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252,613,560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252,613,560 22.8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53,460,723 100.00% 853,460,723 77.16%

三、股份总数 853,460,723 100.00% 1,106,074,283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

为珠江实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广州市国资委。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结构、公司章程、股本结构、公司治理、董

监高和核心业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1、公司业务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发行完成后，有助

于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满足公司未来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资产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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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相应增加，股权结构相应变化，未对《公司章程》

产生其他影响。

3、股本结构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252,613,560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珠江实业

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广州市国资委。

4、公司治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珠江实业集团。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

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

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5、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

2、本次发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公司持续稳定扩大业务经营规模、推进发展战略提

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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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发行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通过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将增加，有效缓解公

司日益增长的日常营运资金需求所导致的现金流压力。此外，本次发行募集的流动

资金到位，有利于公司经营规模扩大，相应提升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公司总体

现金流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亦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保荐代表人：季朝晖、党仪

项目协办人：肖远晴

项目组成员：孟阳阳、何其亮、高翰儒、王嘉宏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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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5051156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丁 12号英皇集团中心 8层

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杨彬、韩思明

联系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5691645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22层 2206

负责人：谢泽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晓娟、夏玲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真：010-82327668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22层 2206

负责人：谢泽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晓娟、夏玲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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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2327668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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